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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 律办在 的 语 用 足辑 重 构

徐梦醒 张斌峰

【提 要 】 语用逻辑 （ 是言语行为理论的 分析工具 ， 通过对语用 动

词和语用行为语句 的研究 ， 来反映语用 力量和语用行为 的逻辑特征。 语用逻辑思维下 的 法

律论证 ， 作为一种语用行为 ， 弥补 了 演绎逻辑单调性的 不足 ， 将言说符号的语形 、 语义和

语用连贯起来 。 语用 力量通常和言说者的 意 图 密切相 关 ， 这种意 图通过言说描绘 了 包含某

种期待的可能世界 。 语用逻辑展现的模式是语用行为指 向 的递进 ， 或者转移 ， 可以说论辩

实践的规范结构本身就是对话 实践的动 态逻辑 。 法律论证的逻辑架构 离 不开逻辑连接词 的

作用 ， 它可以 架构命题的逻辑表达 ， 为真值判 断提供清晰的证明过程 。

【关键词 】 法律论证 语用逻辑 言语行为 语用 力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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去 证的 用
字面义的获得也离不开语用推理 ， 因为逻辑式

提供的组合语义或多或少都不够完整 ， 都是欠

法律论证本质上属于语用行为
明 （确 ） 的 （ 。

”① 语用行为应

法律论证理论对于语用逻辑的论释 ， 应 当
当清 向 听众呈现其言■待 ’ 并且使这

以— 的译法为基础 ， 作为言语
。

②—

行为的特定类别进行分礼 这是因为法律论证本
的效力举凡是借助理性

，
辨 、 实物证据 、 实证

身也是言语行为的一种 。 特定句式和表述的關
由 ’ 都需要借助论证言说 义 得 以实

性在法律论证当 中具备鋼性与确定性 ， 这种 目
现 ， 因而法律论证属于

，
型的语用行为

二 、

的性需要通过对听众的觀觀实现 。 论证当 巾
—■ 彳

的断言 、 祈使 、 疑问 、 宣告 、 提议等各种言说类
—

娜旨在反辦方观点 ， 从而輒 翅点醜
对 日常语言具有更翻雜思辨色彩 。 法律论证

待 。 舰话语 中 的预设 寓义
基于繊反思通常包含着针对己方论题的确证即

和命题态度
宣称 ， 针对论题观点的肯定即断 目 ， 以及针对说

有时可能由于论者的表述 ， 以及复杂语境要素之

间的关系与映射 ， 导致获取论证意图的编码意义 ① 法 丹 斯拍波 、 英 迪埃 威尔逊 ： 《关联 ： 交际与

十
认知 》 译者前言 ， 蒋严译 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年版 。

存在困难 。 听者要想获得预设和寓义 ， 都命要作
② 参 见 ：

一番语用推理 ， 因为预设和寓义都不是语言的编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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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观点的理由的诠释即命题陈述 。 这些言说中包 （措辞不当 ） 的言语行为就出现了 。 谁要是对某事

含更多断定 （ 和宣告 （ 作出主张 ， 那一定他信有其事 。

”③ 言语行为是否

的语用要点 （ 。 前者通常 成功或失败所采取的方式因而从命题内容的否定

意在清晰确立论点的证成 ， 后者则试图通过说服 层面概括出来 。 比如 ， 实践论辩中不能说
“

他杀

对方的方式
“

改变世界
”
——

即命题内容试图表 了人 ， 可是我不相信这一点 。

” “

我允诺偿还债务 ，

述的事态得到理解 与信服 。 承诺 （ 可我不会做这件事 。

“ “

我对此事表示歉意 ， 但并

与指令 的命题态度在法律论 不觉得遗憾 。

”

这些说法一方面存在 自相矛盾或者

证当中并非是主要的论辩言说行为的类型 ， 但两 效力冲突的可能性 ， 也违背了真诚性原则 。 再比

者针对的对象则关涉论辩程序的遵循与论辩内在 如 ， 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事情致歉 ， 或者对已经发

的策略性要素的解读 。 也就是说 ，

“

承诺
”

通常表 生的事情提议修正也都是不合时宜的 。 这些说法

征论者预期达成的程序性与实质性共识 ， 例如特 尽管在逻辑上可以说得通 ， 但无法经受语用层面

定问题的搁置与理解 ， 论辩成立与认同的标准等 上的
“

恰当性
”

检验 ， 因而进一步和语谓行为

等 。 论辩进程当中 ， 理性主体承担遵循前提性共 “

真假值
”

判断的维度区分开来了 。 从上述的分析

识 ， 执行该共识内含的命题内容与方案的责任 。 来看 ， 法律论证言说结构的语用逻辑分析 ， 需要将
“

指令
”

这一语用行为动词包含着某种要求 ， 即试 这个论辩过程视为一个复杂的言语互动框架。 论证

图使听众执行其特定命题内容表述的方案 。 这种 阶段的不同部分都交织着特定语用行为对某种效

要求的合理性在 调的论辩思维当中 ， 往往受到 力的确认与追求 ， 其中多重命题 通过语用效力

批判性反思的质疑 。 其合理性基础如非基于有效的 的 表述出来 ， 并在语句层面上依据语用连接词

理由或证据 ， 就是借助了特定的权力性或者策略性
（ 、 互动阶段以及问答轮

要素 。 因此在法律论证当中需要结合言说主体的角 次的进展 、 针对特定论题的焦点的锚定与深人形成

色地位对此进行判断 ’ 比如法官通常可以作为控辩 融贯的言语行为系统 。 而遵循论辩程序规则的承诺

双方论辩过程的掌控者
■

， 拥有引导论辩走 向 的权 性共识 ， 从外围实现整体上的论辩秩序的维持 。

力与职责 。 此外 ， 指令性语用要点有时也可以作
（
二

） 法律论证中的语用力量及其意图关联

为对方质疑言说策略当中诉诸权威论证的切入点 。 语用力量 （ 通常和言说

表达上述语用力量的行为动词 ， 在实践论辩 者的意图密切相关 。 这种意图通过言说表达针对

话语当中未必直接运用这些动词 。 但言说者和听 听者描绘了包含对某种期待实现的可能世界 。 听

众可以基于各方的论辩期待 ， 以及基于真实性 、

者能够依据对方的言说理解并诠释这种可能发生
正确性与真诚性的论辩程序要件实现有效理解 。

的情境 ， 并作出针对这种期待合理性与有效性的
进而根据法律论证当中断定式或者宣告式陈述 ， 发

评价 。 进而使这个心理过程转化成一种外在的 回
掘其細和结论当中的不充分 、 不合理 、 不融贯之 应 ， 包括肯定 （允诺 、 承认、 答应 、 进一步探讨 ，

处 ， 或者针对对方违背允诺的前提性共识或论辩效
以及据此作出特定举动 、 否定 （质疑 、 反驳 、 推

力识别的标准进行反驳 ， 或者推翻对方基于策略理
翻等 ） 或者不置可否 。

“

我们理解
——或者至少

我们认为我们理解
一

个体语境中 的細 ： 个
合 —

“

■— 、 —
人做出 个陈述时 ， 她通常希望她的听众去思考

诚实性条件
”

，

① 根据特定语用要点及其完成模式

和力 地 或 策

： 言语行为 和语用逻辑 》 中 国社会科学 出腿

法律论证作为 曰 口 了为 ， 或者规约 性 了为 ，

年版 ， 第 页 。

需要遵循法律规范与原则 以外的一些规则 。 奥斯 ② 参 见 ：

丁并没有罗列 出具体的言语行为规则 ， 而是对可
⑦ 、 丨， 廿 廿由

③ 德 罗伯特 阿列克 西 ： 《法律论证理论
——

作为法律证

能出错的类聖进打考察 。 例如当某人对某事作 立理论 的理性论 辩理论 》 ， 舒 国 漠 译 中 国 法 制 出 版社

出主张却又不相信确有其事时 ， 那么这种失败的 年版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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些什么 ， 或希望他们去做些什么 。 相比法律语境 ， 乃至 均是如此。 然而 ， 真诚性条件在

我们在 日常话语中给予意图更多的强调 ： 因为意 、 ：

—

图是理解其他人试图和我们沟通什么 的关键。

”
— ……这些命题陈述发生变化的

法律论证情境中的言说意图 ， 从总体上来说并不 时候会发生针对听众的某种变化 。 多重类型的

具备多变性与复杂性。 甚至从法律论证主体的角 语用行为之间具备怎样的逻辑关系 ， 以及这些

色地位如职业就可以直接推导出其在特定论证情 行为转换或者递进成功 的要件应 当如何把握 ，

境中的 目 的所在 。 从论证话语的清晰性与合理性 在 和 看来是

表述的期待 ， 到论证结果得到听众的认同与接受 。 非常重要的 问题 。

② 命题内容传递的新的意义 ，

其中无论何种具体意图都围绕着最终的论证有效 在新的语用行为当 中是否发生可信度 、 合理性与

性 目 的展开 。 因此 ， 法律论证效力 的评价本身也 可接受性的变化 ， 甚至该命题的真假是否可能因

是对论辩言说意图 ， 以及根据该意图展开的命题 此出现重新判断的必要等 ， 都需要通过语用逻辑

陈述、 理由解说 、 规范解释的评价 。 从具体层面 方法进行解读 。 显然 ， 命题陈述的转变内在地包

上来讲 ， 法律论证结论通常包含着针对不同法律 含了诉诸依据的相关性和这些依据内在的证据模

主体的各种诉求 ， 当事人期待其诉讼请求得到满 式 、 证明力和相互融贯性问题的反思 ， 外在则涉

足 、 法官希望公正地作出裁决 ， 刑事案件当 中 ， 及论题转换的恰当性 、 显著性以及针对某种结论

公诉机关通常希望公正追诉并处理犯罪嫌疑人的 的说明方式的反思 。 而在法律论证当 中 ， 这些动

罪行 ， 而被告人则期待能够得到宽大处理或者无 态性陈述模式内在地包含着对于某种解决方法的

罪判决……这是在司法情境中 。 在立法论证过程 发掘 ， 这就是法律论证不同于普通言说论辩的地

中 ， 立法主体则希望通过法律论证实现其主张的 方 。 法律可以依据论证当 中的证据与解读 ， 根据

立法意见得到认同 ， 并进入法律文件 ； 或者其反 规范当中的概念区分 、 查证程序 ， 以及内在于法

对的立法意见最终被推翻或者推迟讨论等等 。 上 律体系的确定性要求 ， 实现对事实认知与规范理

述意图的描述并不是为 了 凸显其多重性 ， 而是为 解的新的建构 。 命题陈述的内容对于最终的结论

了证明法律论证的言说背景通常都有规范的程序 有可能发挥的不是形式推理的线性递进 ， 而是对

性约束 ， 并且各种论证期待都在法律体系当 中实 论辩言说中可能的新的冲突解决方式的发掘 。

现类型化 、 阶段化与范畴化的划分 。

—

语用逻辑展现的模式是语用行为指 向 的递 二 、

进 ， 或者转移 。 正是通过不同类型的语用力量之 通过语用论辩思维

间的拓展 、 限缩或者增进 、 倒退 ， 体现出得以影

响世界的语用行为的跳跃过程。 可以说论辩实践

的规范结构本身就是对话实践的动态逻辑 ， 其中

包含着论辩对象发生的
“

可膝与确定性
”

、 心理

认同层面上的
“

确信与知晓
”

、 论辩进程中时态的

递进以及特定行为考察的
“

可 与应当
”

之间的

考察与对比 。 从而对于指涉特定结论的论辩焦点 气 泠，
旦 口

进行举证 、 鮮 、 解读探讨 。 假定命题 在不同
陈述 内谷 目 为 ， 所 可 表述

的语用行为类别中实现了单 主体 ， 或者多主体
⑵ —

。 这是针对一方王体论证

之间的转换 ，

— 论者需要遵
论的线性证成思维 。 法律论证的非单调性决定

循的真诚性条件 ， 就听者而言往往并不发生变化 ，

但论者 自身针对该命题 的内容的命题态度 ， 以
① 美 布赖恩 比克斯 ： 《法律 、 语言与法律的确定性 》 ’ 邱

、

方八时 丫 士面 帝面从士彬咏汁拍 丨 丨八中
昭继译 ， 法律出版社 年版 ， 第 页 。

及该叩题的证成要求而要的支撑性依据贝 发生
② 参见 ：

量或者质上的变化 。 之后的 〗 （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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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听众可能通过 证明非 即 巧 （ 通常包含着特定法律问题运用的 目 的
“

隐含
”

。 论

— 从而试图推翻 的效力 。 特定语 证 目的的表达针对特定 目 的来说 ， 有时需要进行

用要点关于命题 的完成条件 在不同的语 策略性地调整 ，

“

意图镶嵌在处境 、 人类习俗和建

用力量算子当 中具有不 同 的标准 。 为 了更加清 制之中 。

”③ 语用逻辑不像形式逻辑方法 ， 不考虑

晰地解释上述理论 ， 我们 以某案例当 中关于特 论证商谈的情境 ， 并且不评价法律论证实质的向

定事项的论证对话予以说明 。 在 年年底的 度 ， 而是可以对论辩过程的逻辑重构中包含的命

李庄案庭审 中 ， 被告人李庄提 出庭审人员集体 题条件进行解读 ， 并发掘出隐藏的语用逻辑算子 。

回避的要求 ， 理由是被控伪造证据 、 妨害作证 ， 还以上述李庄提出
“

集体回避
”

请求这一例子来

两项妨害 司法的
“

加害者
”

都是 当地法 院 ， 因 说明 。 李庄的实际 目 的 ， 并非针对具体人员 ， 而

此当地法院与他有明显的利害关系 。

① 主审法官 是受案法院整体 。 按照 《刑事诉讼法 》 第三章第

则指出 ， 由于
“

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
”

二十八条到第三十一条的规定 ， 回避对象通常是

驳回了李庄的请求 。 这里假定命题 为
“

应当 针对特定主体 ， 而没有明确表示针对法院集体的

回避
”

， 命题 为
“

主审法院与李庄有利害关 回避应当如何处置 。 针对全体审判人员 的 回避 ，

系
”

， 则为
“

法律未就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
”

。 就特定程序要件的实质内涵来说 ， 李庄作为专业

显而易见的是 ， 虽然不 同 的语用行为要求不同 律师实际上的 目 的是要提出管辖权的变更。 并且

的语用力度 ， 但相同 的语用要点可 以 由 不 同 的 他也理应知晓 ， 直接提出管辖权异议是不会获得

语用力量所影响 ， 而不同 的语用要点也可 以有 支持的 ， 因为该主审法院确实属于
“

犯罪行为发

相同的语用力量 。 李庄关于集体 回避的命题陈 生地
”

法院 。 显然 ， 这里就言说者李庄的要求 巧

述具备的实现条件 当且仅当言说主体 在 （
— 来说 ， 实际上应当为 —

特定情境 中完成了命题 表示的语用力量 ， ， 命题 的内容为 ：

“

主审法院无权管辖该

说明 是成立的 。 需要说明的是 ， 该命题的 案
”

。 其中结合了言说者针对特定命题 的策略

成立并不意味着 以将对方 的反驳推翻为前提 ， 性心理态度 ， 即说话人表达某种命题内容时的

而是要求对方据此提出 了新的 由 断言式前提到 心理态度 。 结合上述关于李庄智识背景的

宣称式命题 ， 即 的得出 为前提 。 听者的理 考虑 ， 可以推断李庄实际 目 的可能是为 了发生

性反思与质疑本身就意味着言说者 的命题内容
“

挑战司法权威
”

的语用效果 。 语用行为的完成模

发生的特定的语用效力 。 这说明其表述 的事态 式 ， 需要结合作为被告人话语权力范围内能够掌

引发了对方的 回应 ， 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 的 ， 控的语用力量决策 ， 以及作为听者的裁判者回应

都推动了论辩 的延续 。 同时 ， 宣告性的语用行 的语用要点 的力度进行分析 ， 即 巧 —

为未必表征论辩言说的意图 ， 但是从特定阶段当 （
—

。 而对于主审法院来讲 ， 鉴于指令

中将某种问题的反思作为下一个阶段论辩开始与 的力度大于宣告的力度 ， 通过命题
“

法律未就

否的判断依据 。 包括法律论证在 内 的言语行为 ， 集体回避有明文规定
”

得出 包含着指令性的

借助语用力量算子 实现的某种
“

建构性
”

作 语用要点 。 指令要点试图使听话人执行命题内

用 ， 成为对某种行动的推动力量 。

在法律论证当中 ， 断言式的语用要点 试图 ① 当法官宣读完审判员 、 公诉人和辩护人的名单后 ， 李庄用

将话语世界当中的实际事态作为说明性要素 。 言 标准的普通话提出异议 ： 我 申请 位审判员 、 位公诉人

说者应当据此将其 目 的和该断言衔接起来 ， 形成
体 回避 。

”

参
丨

见 ：

：
由

，

‘

李庄案
’

看

集体 回 避
， ，

， ：

融贯的因果层面上的说明关系 。 头际上 ， 法律论
。制 年 月 日 。

证作为
“

法律过程不单单是解决争端的事务 ， 而 ② 荷 伊芙琳 菲特丽斯 ： 《法律论证原理
——

司法裁决

且同样受制于各种策略性 目 的和特定的法律 目
之证立理论概览 》 ， 山 、 焦宝乾 、 夏 贞鹏译 ， 戚渊校 ，

商务印书馆 年版 ， 第 页 。

标 。 因 而 ， 杲
一

法侓过程并非 口
■ 以 依据果

③ 英 路德维希 维特根斯坦 ： 《哲学研究 》 陈嘉映译 ， 上

一理想商谈的理想模型予 以完整分析 。

”② 其中 海世纪出版集团 年版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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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中表述的行为方案 ， 并且当法院诉诸裁决权力 提升听众对言说描述功能的理解 。

的时候 ， 指令性语用行为的语用力量就大于宣告 论辩言说当 中 的标示词本身并不是对生活

性的 ， 即 世界进行描述 ， 相对来说具有较低的社会敏感

。 因为 ， 法院实际上是通过
“

无法律依据
”

性 、 较小意义变迁的可能性范围和语境依赖性 。

这种理由证成其有权管辖的宣告性语用行为 。 因 其作为一种建构性 的
“

符号
”

或者理性标记 ，

此 ， 李庄和法院之间就该回避问题之间 的论辩 ，
通过其表征的意义 （更多情况下是一种语法意

实际上应当是 — — 与 义 ） 使其连接起来 的文本或者言说形成某种关

— —
。

联性 。 当这种标识进人法律领域 ， 成为法律词

论辩双方言说行为的语用行为类型 ， 针对 汇的时候 ， 其外延通常也具有不确定性 。

“

法律

不同的真诚性条件作出 了不同 的要求 。 李庄利 文本内 的模态 的普遍形式是祈使的 和公理 的 。

用指令性语用行为较高的真诚性条件给法院施 例如
‘

有习惯法推论所引起的
，

表达了 种没

加了一种压力 ， 或者说 ， 李庄通过既定的
“

语 有问题的 ， 非施事格的确定性 。 阐述前一个话

言游戏
”

删 ， 为法院应 当如何取舍和协调关 语是要与 目前的话语相连贯 ， 并且通过应用对

于刑事诉讼程序 当 中 的
“

回避制度
”

和
“

管辖
应的从属连接词和连接字 （ 、 、

制度
”

提出 了一个难题 。 法院是否支持李庄的
以及用来保持逻辑顺序的词在

请求本身并不重要 。 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在
絲巾 ①

删牵泮时跳 出細体身 ， 使原本超出丽 的
胃

事实状态通过另 种基于最初命题态度的语
的 ， 而非由语义雜本身决定 。 从已知 即提 未

行为表达絲 ， 或者麵示額諭命名減
—

空 五 撤味劣由 生 千音
来 ， 而意向性的符号关系 ， 在表征言语行为中多

乂 。

少有意识表述出来的理由 、 动机或者信念的时候 ，

三 、 标示词在法律论证中 的 通常需要借助某种
“

过渡性
”

的符号性结构确立

证成这种理由 、 动机或信念的理性思路。

二
） 法律论证中的标示性语词

标示词的 内涵与特征 法律论证的逻辑架构离不开逻辑连接词的

标示性语词 （ 通常在言说论辩当 作用 ， 通过
“

并且 、

“

或
， ，

、 所以
”

等相应的

中充当推进意义表达的
“

关节点
”

， 表征不同表 逻辑符号可 以架构命题的逻辑表达 ， 从而为真

述之间的语用关系 ， 连接不 同 的意义走 向 。 例 值判断提供清晰的证明过程。 然而 ， 法律论证

如总之 、 因 而 、 但是 、 然而 、 尽管 、 同样地 、 需要更多地运用 自然语言 。

“

自然语言语句当中

也就是说、 更准确地讲 、 或者 、 相似地 、 否则 、 包含的意义推导依赖于多重语境要素 ， 因而无
一方面……另一方面 、 综上所述 、 同时 、 不过 、 法直接通过真值条件进行判断 。

”② 因此 ， 法律

虽然如此 、 甚至 、 乃 至 、 由 于 、 之所 以 等等 。 论证当 中 的语言标示远超出形式逻辑连接词的

显然 ， 这里很难详尽完整地罗列实践论辩当中的 范围 ， 形成体系化的 、 多重的 、 表述模式多样

标示性语词 ， 其中甚至包含很多语气词和姿态标 的标示性语词 （ ， 其中包括但不限于复

示等符号性表达 。 尽管如此 ， 这些语词 （ 合语句当中 的连接词 （ ， 除了表达

能够引导听众对言说理解的认知转向新的方式 、 联合 （并列 、 承接 、 递进 ） 、 选择 （相容和不相

阶段或者深度 ， 或者使其调整认知的视角与方向 ’

将注意力引人论辩的下一步表达当中 。 借助语用 ① 美 彼得 古德里奇 ： 《法律话语 》 ， 赵洪芳 、 毛凤凡译 ，

逻辑可以提供识别话语标示词在论辩当中的应用 法律出脈細 年版 ’ 第 ！ 页 。

方式 ， 拓麒難顏 ， 并使这种发挥
“

謎作
②

用
”

的语 目现象在指本和标注特定意乂的问时 ， 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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容的选择关系 ） 、 条件 （假设 、 条件 、 因果 、 目 语言的转化 。 因此 ， 对一个论述的有效性的判断

的等关系 ） 、 让步 、 相关以及多重复合结构 ， 还 取决于该选择的正确性 ， 以及分析者在逻辑重构

涉及其他链接并表征对话文本与环节之间关系 过程中作出的解释 。

”

语用逻辑对法律论证的研

的元素 。 不同的结构关系 ， 借助其语义 内涵表 究意义 ， 不仅在于将法律论证作为语用行为的

示不同语词 、 分局和篇章之间 的意义推进模式 ， 性质运用于实践论辩效果 的证成 当 中 ， 还在于

从而实现在不考虑真值条件关系 的基础上 ， 对 剖析论辩言说的不 同部分 、 单元 、 阶段的逻辑

言说当 中的语用意义的整合 。 甚至有可能在具 关系 ， 以及其中涉及的语用效果之间 的转换与

备同种命题内容的复杂语句当 中 ， 该语句主张 推进 。 法律论证因而不再是独立于主体的理性

的命题 可能因为标示词的不同 ， 而产生相反 系统 ， 而是结合了 主体性要素 。 法律论证的语

的 ， 即能够证明
“

非
”

的预期联想和证明力 。 用逻辑向度将论者的意图期待和策略抉择结合

起来 ， 形成一种多主体之间的论辩商谈格局 。

结语

法律 属于言语行为尤其是语用行为 ， 而
文作者 ： 徐梦醒是 中 南财经政法大 学

语用逻辑考察语用行为的逻辑特征 》 因此 ， 法律
论法学研究 心 副研究 员 ， 博士研究生

似正的语腰難读具有重要随论意义 。

申 学

学对思维形式和结构的考察 ， 结合语用学对实践
理论法学研究 中心研究 员 、 博士生导师

言说的灵活性 ， 能够有效发掘 自然语言运用的规

律和准则 。 当然 ， 语用逻辑并非是纯粹的 ， 或者

字面意义上的语用学和逻辑学的交叉 ， 而是考察
女从

丄

站
—

丨
、

丨

① 参见王维贤等 ： 《语言逻辑引论 》 ’ 湖北教育出版社 年
动态的语 目思维进程 。 任何逻辑命题 ， 即使可以

通过逻辑符号予以表征 ， 但其例证和实践运用终 ② 荷 伊芙琳 菲特丽斯 ： 《法律论证原理
——

司法裁决

究要借助于语言 。

‘‘

对论述效力的最终判断取决于 之证立理论概览 》 ， 张其山 、 焦宝乾 、 夏贞鹏译 ， 戚渊校 ，

对某一特定法律体系的选择和论述的逻辑系统的 商务印书馆挪 年版 ， 第 页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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